
財
團
法
人
張
榮
發
基
金
會
一

O
四
學
年
度
下
學
期
清
寒
、
學
生
助
學
金
申
請
辦
法

中
華
民
國

-
O
五
年
二
月
十
九
日
修
訂

本
會
為
資
助
家
境
清
寒
學
生
，
認
真
求
學
完
成
學
業
，
特
訂
定
清
寒
學
生
助
學
金
申
請
辦
法

(
以

下
簡
稱

本
辦
法
)

第
一
條

第

二
條

第
三
條

第
四
條

第
五
條

第
六
條

第
七
條

第
八
條

本
辦
法
所
稱
家
境
清
寒
學
生
條
指
家
境
清
寒
者
或
家
庭
突
遭
變
故
，
如
父
母
親
或
負
擔
家

計
者
因

病
重
、
或
家
庭
遭
受
重
大
災
害
等
情
形
，
致
無
力
繼

續
就
學
者
。

申
請
資
格
.. 

本
國
籍
學
生
，
不
合
夜
間
部
、
建
教
生
、
實
習
生
、
研
究
生

、

特
教
生
。

(
一
)
、
依
本
會
發
函
之
大
專
院
校

(
五
專
部
四
、
五
年
級

)理
工
、
商

學
院
學
生
，
每
校
五

名

。

(
二
)
、
全
台
海
事
高
中
職
、
大
專
院
校
航
運
相
關
科
系
，
每
校
二
十
名

。

(
三
)
、
成
績
標
準.. 
前
學
期
學
業
平
均
成
績
七
十
分
以
上

。

海
事
學
校
航
運
科
系
為
班
級
排
名
前

百
分
之
二
十
五
或
前
學
期

學
業
平
均
成
績
七
十
分
以
上

。

(
四
)
、
德
行
成
績
.. 

無
曠
課
及
懲
處
紀
錄

。

申
請
文
件
:
左
列
文
件
以
正
本
或
與
正
本
相
符
之
影
本
為
憑
，
文
件
不
齊
全
或
無
法
辨
識

者

，
視

為
無
效
申
請
，
且
不
另
行
通
知
，
凡
申
請
文
件
概
不
退
還

。

(
一
)
、
本
會
申
請
表
正
本
;
請
貼
妥
照
片
，
親
筆
填
寫
簽
名
且
蓋
章

。

(
二
)、
全
戶
戶
籍
脖
本

。

(
三
)、
清
宋
、
證
明
文
件
，
如
政
府
機
關
證
明
文
件
、
學
校
師
長

挂
明
文
件
或
村
里
長
證
明
文

件
。

(
四
)
、

公
私
立
醫
院
診
斷
證
明
，
若
家
中
成
員
有
罹
患
重
大
疾
病
者
請
檢
附
之
，
若
無

兔
附
。

(
五
)
、

前
學
期
成
績
單
及
出
缺
勤
紀
錄
證
明
文
件

。

(
六
)
、
師
長
推
薦
函
(
高
中
職
免
附

)

(
七
)
、
本
學
期
註
冊
費
用
單
據

。

申
請
程
序

.. 

依
據
本
會
寄
發
函
文
，
也
學
校
初
審
後
，
函
送
本
會
核
定
辦
理
，
本
會
保
留

最
終
審

核
同
意
權
利
，
自
行
送
件
者
概
不
受
理

。

(
一
)
、
線
上
填
報
:
由

學
校
承
辦
單
位
於
申
請
期
限
內
，
依
本
會
函
送
帳
號
密
碼
，
至
本

會
綱
站

填
報
，
網
址
宮
門
可
這g
g
E
a
R﹒。
品
-H
g
\張
榮
發
基
金
會
文
教
部
助
學
專
案
申
請

。

(
二
)
、
寄
交
文

件.. 

完
成
線
上
填
報
後
，
文
件
請
彙
整
寄
至

.. 
Z
O
KS

台
北
市
中
山
南
路
十

一
號

張

榮
發
基
金
會
文
教
部
收

。

申

請
時
間
:
由
本
會
發
函
通
知

學
校
辦
理
，
自

-
O
四
學
年
度
下
學
期
間
學
日
起
至
三
月

三
十
一

日
止

，
以
郵
戳
為
憑
，
逾
期
概
不
受
理

。

發
放
金
額
.. 

助
學
金
均
由
本
會
通
知
學
校
轉
發
申
請
人
於
規
定
期
間
內
領
取
，
逾
期
視
同
放

棄
，

且
本
會
保
留
最
終
審
查
核
定
權
利

。

(
一
)
、
大
專
院
校
:
每
名
新
台
幣
貳
萬
元
整

。

(
二
)
、
海
事
高
職
航
運
斜
靠
.. 

每
名
新
台
幣
伍
仟
元
整

。

凡
向
本
會
申
請
助
學
金
者
，
本
會
將
視
情
況
家
庭
訪
查
，
如
拒
絕
或
有
與
本
辨
法
規
定
事
項
不
符

者
，
本
會
得
取
消
申
請
資
格

。

本
辦
法
如
有
未
盡
事
宜
得
隨
時
修
訂
之
，
請
至
本
會
網
站
查
詢
宮
內
可

這
g
t宅
建
-
C
Y
R
o
品
-
Z
\張
榮
發

基
金
會
文
教
部
。


